



湖北省智慧建造产业发展研究院
智能楼宇管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方案
一、基本情况
智能楼宇管理员是从事建筑智能化系统操作、调试、检测、维护等工作的人员。
按照《国家职业分类大典》（2015年版）描述，智能楼宇管理员的主要工作任务包括布设、检修、维护信息通信线缆和无线网络，进行网络系统的局部调整设计和组网;操作火灾自动报警与消防联动控制系统，维护自动灭火设备;维护、操作卫星电视与有线电视(CATV)系统，安装、连接数字电视机顶盒及多功能会议设备;安装测试、维护、管理综合布线系统;调试、维护建筑设备监控系统以及操作、维护周界监控系统，检修小区闭路监控系统，排除故障等。
在《国家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公示稿）中，智能楼宇管理员成为97个数字职业之一。
当前，智慧城市成为了全球的城市发展方向，而随着我国智能化、信息化、物联网、云计算等领域的高速发展和应用，城市的信息化向智慧化转换成为了必然的趋势。智能楼宇管理员这一职业的设立，其根本作用在于适应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网络时代智能建筑业、房地产业、现代物业管理等行业对高素质管理人才的需求，促进和规范行业的管理，进一步提高从业者的专业素质和技术水平，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在推动社会生产生活智慧的发展路径上，智能楼宇管理员将成为建筑行业不可或缺的新复合型职业人才。
我院是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批复的湖北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社会培训评价组织，省级评价机构备案号为S000042000045。我院可面向全省开展智能楼宇管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评价，并为考试合格人员发放国家认可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二、认定方案
	职业及认定级别
	认定内容
	题型
	题量
	答题方式
	分值
	权重

	智能楼宇管理员
（4，3级）
	理论
	单选题
多选题
判断题
	100
	笔试
	100
	100%

	
	技能
	现场模拟题
	1
	实操
	100
	100%

	智能楼宇管理员
（2，1级）
	理论
	单选题
多选题
判断题
	100
	笔试
	100
	100%

	
	技能
	现场模拟题
	1
	实操
	100
	100%

	
	综合评审
	论文、业绩
	1
	答辩
	100
	100%


注：报考条件见附件1，综合评审所需材料见附件2。

三、认定程序
（一）考试报名
报考人员可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查询我院联系方式；也可以通过本认定公告“六、联系我们”直接与我院招生老师沟通，获取相关培训、考试资料。
（二）提交资料
1.电子彩照，用“姓名_身份证号”命名，例如：张三_420111199805121234；格式为JPG或JPEG，大小在20kb-40kb(否则无法导入系统)；
2.身份证正反面彩色扫描件；
3.最高毕业证彩色扫描件；
4.报考三级及以上等级需提交前一级别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证书彩色扫描件；
5.非湖北户籍需另行提供社保缴纳证明、居住证、学生证等其中任一项在湖北工作、学习、生活的证明材料；
6.填写完成《湖北省智慧建造产业发展研究院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表》；
以上材料打包发送至2970566251@qq.com邮箱。
重要提示：报考人员需对提交的报考信息与材料的真实有效性负责。考生提交虚假信息、虚假材料的，一经发现取消报考资格；已参加考试且成绩合格的取消成绩，不予发放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已取得相应证书的，宣布证书无效并删


除其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官网上的信息，并将其违规违纪情况计入考生诚信档案。
（三）资格审查
[bookmark: _GoBack]我院根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中“申报条件”对报考人员进行资格审核，不具备资格的考生不予受理。
（四）认定收费 
认定费260元（4级），320元（3级），380元（2级），440元（1级）。
因考生个人原因导致缺考的，需重新缴纳认定费；考生在考试过程中出现违纪行为导致考试未通过的，无补考机会，所交费用不退。
重要提示：未按规定时间进行报名和缴费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考试。
（五）参加考试
报名时间截止前缴费成功的考生，由我院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办公室通过“湖北省技能人才评价服务平台”生成准考证并安排考试；考生按照规定时间在指定地点参加考试，无故缺考者成绩记为0分。
（六）证书发放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成绩合格并经公示无异议者，上报至湖北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待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复核无误后5个工作日内发放证书。


四、认定考试
（一）认定周期
原则上每满50人次、每半月安排一次认定考试。
（二）认定方式
1.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考试科目为：理论知识+操作技能+综合评审（仅限于2，1级参加）。
2.理论知识考核：闭卷笔试，总分100分，60分及以上者为合格。
3.操作技能考核：智能楼宇管理员（4，3，2，1级）均采用现场操作形式；总分100分，60分及以上者为合格。
4.综合评审：按照《湖北省智慧建造产业发展研究院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综合评审工作规范》（试行）执行，总分100分，60分及以上者为合格。
5.理论知识、操作技能、综合评审（仅限于2，1级参加）均合格，为技能认定“合格”；任何单项成绩不及格，则当期技能认定结论为“不合格”；允许在下一次考核认定中参加不合格单项科目的补考。
（三）其他说明
1.各考场考试过程中全程监控，学员凭准考证、身份证和120小时核酸检测证明入场，禁止携带与考试无关物品。
2.为确保认定质量，未参加认定培训或参加认定培训未获得培训结业证书者不列入当期认定计划。


3.申请人对认定结果有疑问，可在当期认定结果公示期10个工作日内办理成绩复核手续（附件4），过期不予受理。
4.本认定方案仅适用于我院2022年度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如有调整，将在官方网站予以说明。
五、证书查询
省网查询：http://www.hbjdzx.org.cn
部网查询：http://jndj.osta.org.cn
六、联系我们
联系人：陈老师、李老师
联系电话：13397191211/13163251211
联系QQ：2970566251
官方网站：www.hbsc.org.cn
认定地点：洪山区野芷湖西路16号创意天地7号楼601室
  
                
                   湖北省智慧建造产业发展研究院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办公室
                           2022年7月15日      



附件1：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报考条件
智能楼宇管理员：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6年（含）以上。
（2）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属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5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3年（含）以上;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另：根据《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深入推进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鄂人社发〔2021〕38号），取得相应助理级专业技术职称满3年或取得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可申报相关职业（工种）技师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取得相应专业中级职称满3年或取得相应专业高级职称可申报相关职业（工种）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取得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1年后，可按累计工作年限申报相应职业（工种）晋级评价。

附件2：
湖北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技师、高级技师评审资料             
                            NO.
	姓名
	
	单位
	

	申报职业（工种）
	
	级别
	

	材料目次

	序号
	材料名称
	份数
	备注

	1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表
	份
	

	2
	职业工作年限证明
	份
	

	3
	身份证复印件
	份
	

	4
	学历证书复印件
	份
	

	5
	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份
	

	6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复印件
	份
	

	7
	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复印件
	份
	

	8
	反映本人任职以来的专业技术水平、能力、业绩工作总结
	份
	

	9
	反映本人技术革新、发明创造成果、本人发表的与所从事职业有关的专著、论文及技能竞赛、技术能手获奖证书复印件
	份
	

	10
	其他能证明本人工作业绩的书面材料复印件
	份
	

	11
	
	
	

	12
	
	
	



附件3：
湖北省智慧建造产业发展研究院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
	

	毕业院校
	

	学历层次
	
	学历证书编号
	

	报考工种
	
	报考等级
	

	原职业工种
	
	原等级
	
	原证书编号
	

	工作单位
	

	单位地址
	
	参加工作时间
	

	联系方式
	
	考生来源
	国企 私企 个体 外商 港澳台商
学生 下岗失业 现役 农民工 公务员

	个人工作
简历
	


	考生报名诚信承诺书

	本人郑重确认并承诺：
1、本人已阅读《湖北省智慧建造产业发展研究院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方案》，了解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人员应具备条件要求。
2、本人愿意按要求提交相关材料，接受湖北省智慧建造产业发展研究院的报考资格审核。
3、本人承诺所提供的一切证明材料和填写的个人信息真实、有效，若有不实或不符合条件情况，一经查实，本人愿意承担完全责任和因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包括但不限于取消考试成绩、撤回相应证书、删除相应官网证书信息、违规违纪情况计入诚信档案和不予退还已交纳费用等）。
[image: 微信图片_20210317153007]以上承诺真实、有效，是承诺人本人的真实意愿。
本人（承诺人）签字（手写签名拍照附上）：例：



附件4：

湖北省智慧建造产业发展研究院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成绩复核申请表
	姓   名
	
	联系方式
	

	报考职业
	
	准考证号
	

	报考等级
	
	身份证号
	

	考试时间
	
	认定考场
	

	复核科目
	理论□
	技能□
	综合□

	原始成绩
	理论
	
	技能
	
	综合
	

	复核成绩
	理论
	
	技能
	
	综合
	

	申请复核理由：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办公室：
              

年   月   日
	复核结果：

经办人：           
年  月  日



注：
1.申请人对考试结果有疑问，可在当期考试认定结果公示期10个工作日内办理成绩复核手续，过期不予受理；
2.成绩复核是指对申请人答卷进行有无漏评，有无计分、总分、登分错误，是否有违纪记录或其他异常情况进行复查，本复核不包括对客观题及主观题的判分进行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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